上海电力大学学生因公出国（境）申请表
	姓名
	
	学号
	

	专业
	
	学院
	

	出访国家（地区）
	
	出访起止时间
	

	经费来源
	

	因公出国（境）

事由
	

	因公出国（境）

支撑材料
	

	审      核     意      见

	项目负责人
	负责人签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申请人所在学院
	负责人签名                    公章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备注：

学生因公出国（境）任务申报须经所在学院党政联席会批准。

因公出国（境）支撑材料指邀请函、论文录用通知等，并附附件。

该表一式三份，除学院留存外，还须在学生处/研究生院、国交处报备。                —2022.5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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